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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 五 時 重 重 呵 護

虛報遷徙，小心觸法受罰
⚫ 遷徙登記應至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 遷徙是事實行為，若無居住事實，請勿辦理遷徙登記。
⚫ 如經查證屬實虛報遷徙，將撤銷其遷徙登記並處新臺幣3,000元

以上9,000元以下罰鍰。

< 法令補給站 >

◼ 戶籍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
登記。」

◼ 戶籍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由他鄉（鎮、市、區）遷入三個月以上，應為遷
入登記。」

◼ 戶籍法第23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登
記。」

◼ 戶籍法第76條規定：「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或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公
司、人民故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

◼ 最高行政法院56年判字第60號判決：「遷徙是事實行為，遷徙登記自應依事實
認定之。」

政策放大鏡



網路變馬路，線上申辦戶籍登記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進行「線上申辦戶籍
登記服務」申辦作業，免請假，免排隊，歡迎有自然人憑證之民眾多加
利用，目前可申辦服務如下：

◆ 出生登記(限同戶)
◆ 死亡登記
◆ 原住民身分(含民族別)登記
◆ 監護登記
◆ 輔助登記
◆ 出境遷出登記
◆ 出生地登記
◆ 認領登記
◆ 收養登記
◆ 終止收養登記
◆ 戶長變更登記
◆ 經法院判決(調解、和解)之離婚登記、終止結婚登記
◆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 終止委託監護登記(監護廢止登記)
◆ 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

◆ 戶籍謄本
◆ 國籍證明
◆ 掛失、撤銷掛失國民身分證

< 實戰經驗談>

連結內政部網站

1. 申請人需年滿18歲以上，有行為能力並領有自然人憑證之
中華民國國民。

2. 需備有電腦及讀卡機。
3. 依欲申辦業務之不同，各有不同的申請資格限制，詳情請

上內政部戶政司官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260)或掃描右方QR 
code線上參閱。

指定結婚生效日，過年出遊不卡卡
農曆春節假期自113年2月8日至2月14日共7天，如您已選訂春節連假期
間結婚，可利用年前2月5日至7日之上班日，到任一戶所辦理結婚登記，
並指定結婚登記生效日，即可利用春節連假期間安排蜜月旅行喔！

< 貼心小提醒 >

新北市各戶政事務所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分

中午不休息
結婚得於登記日前3個辦公日內向任一戶政事
務所辦理，且可指定放假日為結婚登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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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大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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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愛心大平台新住民關懷計畫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為協助居住本市新住民本人在結婚後首次入境六個
月尚未加入全民健保前，若突發意外或罹病，為減輕其經濟負擔，期
藉各界捐助資源，即時媒合，以互助共助精神，提供立即扶助，落實
本市照顧新住民服務措施。

♥ 補助對象
居住本市新住民(國人之配偶)本人，結婚後首次入境六個月尚未加
入全民健保前，因突發意外或罹病，無使用健保，須自行負擔醫療
費用者。

♥ 申請時間
新住民本人自醫療補助原因發生後或醫療費用單據開立後六個月內
提出申請。本人無法親自申請者，可委託他人代為申請。

♥ 申請機關
向新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並由受理戶所辦理審核及撥付事宜。

♥ 應備文件
✓申請表。
✓健保體系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
✓健保體系醫療費用單據正本。
✓居留證正本。
✓新住民本人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委託書。 ↑詳細資訊請掃描上方QR code查閱↑

新住民一站式服務
本市自108年8月1日起推出「新住民一站式服務」，只要新住民到本市各
戶政事務所辦理業務，戶所即將新住民需求協助通報市府相關機關，
各受通報機關(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衛生局、經濟發展局、青年
局、法制局及民政局等)會主動提供新住民服務項目計有：關懷服務站
個案服務、關懷訪視、職業訓練、法律諮詢、華語學習、健康指導、
國籍歸化資訊或續辦轉介服務等。歡迎本市新住民朋友就近到戶政事
務所洽詢本市新住民一站式服務。

↑詳細資訊請掃描上方QR code查閱↑

去哪裡學中文? 有免費胸部X光檢查？ 如何開餐飲店？



姐由原屬國核發結婚前在越南居住期間(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與其曾

在臺居住(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核發並經外交部複驗)兩者相互

銜接期間均為未婚之婚姻狀況證明，欲辦理其子之出生登記，請問應

該如何處理？

個案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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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敘述

越南國人阮小姐(化名)與本國人張先生(化名)於民

國111年12月7日結婚，2人愛的結晶於民國112

年5月29日出生，當張先生持出生證明書及戶口

名簿至戶政事務所欲辦理出生登記時，才發現因

為小朋友的出生日期與父母的結婚日期不符合民

法第1062條所訂之受胎期間，不能依民法第1063

條第1項被認定為婚生子女；後張先生提憑阮小

建議處理方式

一. 按民法第1062條：「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

為受胎期間。能證明受胎回溯在前項第181日以內或第302日以前

者，以其期間為受胎期間。」1063條第1項：「妻之受胎，係在婚

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二. 次按內政部93年9月3日台內戶字第0930009835號函說明略以，

有關國人與非本國籍（含大陸地區）女子結婚，其子女出生於父

母結婚之前或推算其生母之受胎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其

申辦出生登記，應提憑生母之單身證明文件辦理。至生母受胎期

間之推算及當事人受胎期間婚姻狀況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均屬事

實認定問題，宜由戶政事務所依行政程序法第1章第6節之規定本

於職權查明審認之。

三. 辦理與外籍配偶結婚後未滿181日出生

之出生登記，應提憑生母之婚姻狀況證

明文件。本案張先生提憑阮小姐的婚姻

狀況證明雖分別由越南原屬國及駐臺北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核發，但其婚前兩

者居住期間相互銜接且均為未婚，可認

定符合子女出生日回溯第181日起至第

302日止為受胎期間，爰按前開相關規

定辦理渠等長子出生登記。



性平翹翹板

性別平等‧幸福升等
♀ 性別平等，從母姓父姓

一樣好。
♀ 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

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
姓，約定不成者，於戶
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 年滿18歲有行為能力人
得依其意願選擇從母姓
或父姓，以1次為限。

♀ 民法規定繼承人之繼承
權並無性別差異，無論
男女均有繼承權。

落實性別平權‧
維護你我權利

♂ 尊重多元性別特質，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

♂ 父母共親職，家庭更幸
福。

♂ 性別平等好觀念，家事
分擔一起來。

♂ 性別不是阻力，盡情發
揮潛力。

♂ 繫上紫絲帶，攜手反暴
力。

♂ 性騷擾諮詢專線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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